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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農業灌溉所需前提下，配合以「加強灌溉管理」及「夜間調配方式」節約用水，暫時性

調度支援工業用水，不影響農民日間灌溉取水。未來可藉由該會投入經費改善輸配水設施，

運用灌溉管理專業技術及機制，節省灌溉用水使用量，轉供二林園區使用，將不致直接影響

莿仔埤圳灌區之供水，亦不排擠溪州、埤頭及二林等鄉鎮，共 1.11 萬公頃農田灌溉。惟將來

調用農業用水期間如遇特別枯旱，導致農民停灌休耕時，政府將依「水利法」及「農業用水

調度使用協調作業要點」規定對於農民停灌損失給予合理補償。行政院農委會並將監督彰化

農田水利會採用加強灌溉管理方式協助調配用水，確保農民權益。 

三、有關反中科搶水自救會陳情前開工程未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一節，查行政院環保署於接獲陳情後

，即依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之「抽、引水工程」、「土石

採取」、「防洪排水工程」及「蓄水工程」等項目逐一檢視核對該工程規劃設計內容，檢核

結果顯示「本案工程規模未達認定標準、無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」，已於 100 年 9 月 16 日函

復該自救會，該署並無未盡實質檢核判釋之情形。 

（五十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文玲就防制酒後駕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5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18） 

黃委員就防制酒後駕車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邇來發生多起酒後駕車肇事案件，社會各界要求檢討現行刑法酒後駕車處罰規定是否過輕，法

務部爰經蒐集研議外國立法例，並徵詢學者專家及各機關意見，一致認為應修正構成要件及

提高刑度，爰擬具刑法第 185 條之 3 修正草案，並經本（101）年 10 月 4 日行政院會議討論

通過，由行政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貴院審議，俟完成修法後，對遏止是類犯罪及改變國人

飲酒駕車之習慣，當可發揮助益。 

二、為有效防制酒後駕車，內政部警政署已推動下列相關作為： 

(一)本年 5 月 9 日通令各警察機關針對轄區相鄰易發生酒駕及易肇事之時間、車種及路段，

彈性規劃聯合稽查勤務，並要求各警察機關除加強計畫性勤務規劃及部署外，平時亦應

強化機動巡邏攔檢，提高執法之強度與密度，杜絕駕駛人僥倖心理；訂頒「全國性同步

取締酒後駕車大執法」實施計畫，自本年 6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，辦理為期 3 個月之

「加強取締酒駕專案性勤務」，以及規劃 6 次全國性同步「取締酒後駕車大執法」，強

化「區域聯防」機制，加強攔檢稽查作為。統計大執法專案期間計動用全國警力 194 萬

2,406 人次，攔檢盤查 211 萬 1,947 人次，實施酒精檢測 18 萬 9,329 件，查獲酒駕違規 4

萬 1,261 件，移送法辦 1 萬 5,585 件，酒駕死亡人數 78 人，較去（100）年同期，取締件

數增加 1 萬 1,781 件（+39.96%），移送法辦增加 2,534 件（+19.42%），死亡人數減少

21 人（-21.21%）。 

(二)本年 6 月 6 日通令各警察機關增加攔檢酒測勤務強度及頻率，同時要求各直轄市及桃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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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警察局自 6 月 7 日起連續二週，針對轄區常有酒駕違規及肇事路段、時段，每日

規劃分區取締酒駕勤務，遏止投機民眾酒駕違規行為；自本年 9 月起每月統一律定 2 次

「全國同步擴大取締酒後駕車專案勤務」，各警察機關再自行規劃 2 次以上取締酒駕勤

務，以持續防制酒駕交通事故。 

(三)本年 6 月 28 日通函各警察機關除辦理相關宣示活動外，並邀集轄內餐飲職業工會、餐飲

業者、計程車工會、停車場管理業者等辦理「防制民眾酒駕宣導」座談會；本年 7 月 4

日訂頒「廣徵各界對於酒後駕車加重處罰意見及加強宣導工作」實施計畫，以落實執行

交通部宣導政策；持續加強交通宣導，提高大眾對酒駕之危險認知外，同時倡導「事先

預防重於事後取締」理念，針對各節慶連續假日，國人飲酒頻率較高之時機，要求各警

察機關落實執行取締酒駕執法與宣導措施，加強防範酒駕肇事發生。 

(四)透過各地方政府道安會報力量，協請相關業者推動包括：於餐廳門口或內部適當處所設

置「酒後不開車」相關宣導標示牌，宣導「指定駕駛」及「善用大眾運輸工具」觀念；

於本年 8 月 13 日由李部長親自主持啟用智慧型手機「警政服務 App」，並提供「代叫計

程車」、「酒駕法令」及「數據統計」等 3 類服務功能，提供民眾免費下載使用。 

(五)修訂「取締酒後駕車工作督導考核計畫」評核基準表之「勤務規劃」與「肇事防制與處

理」，增列各警察機關應定期分析「取締酒駕攔檢點」、「酒駕事故地點」及「轄內常

飲酒集中地點」之關聯性，據以規劃勤務，責由各警察局督導各分局落實執行；結合年

度行政院頒布之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年終視導，聯合督考各警察機關

，提升執行成效。 

三、為加強防制酒後駕車之教育及宣導，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除訂定包括酒駕罰則、喝

酒後改搭計程車或其他大眾運輸工具、指定駕駛、請親友接送返家、請飲酒場所主動提供代

客叫車或代客駕車之服務，以及呼籲民眾發現酒駕請打 110 等 6 項酒後不開（騎）車之宣導

外，該部並與非營利組織「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」合作，利用活動、文宣等方式推廣指定駕

駛，並將該觀念推廣於販售酒類之場所；本年上半年並推動宣導標語徵選活動，優選作品函

送各縣市運用宣導，以及函請財政部協調酒商於酒類廣告及外包裝，增加酒後不開車警語及

圖示；配合時令及法令修正，規劃於本年 11 月至 102 年 2 月加強製作宣導短片，透過電視廣

告、公益時段、各縣市地方系統臺及電影院播放；請警廣與 27 家委製電臺以口播及插播帶宣

導；印製海報、雜誌及加油站懸掛布條；利用網路行銷、手機廣告及社群媒體等宣傳，並透

過戶外媒體如車體、巨型電視牆宣導，隨時提醒駕駛朋友。 

（五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加強宣導火炬計畫並將苗栗縣列為示

範縣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6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8） 

陳委員就加強宣導火炬計畫並將苗栗縣列為示範縣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


